
 

 

福 建 工 程 学 院 教 务 处 
 
 

闽工院〔2021〕教 64号 

 

关于同意李世强保留学籍的通知 

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: 

车辆工程专业 1802 班学生李世强（学号：3180105214，考生号：

18350182150034）因应征入伍，申请保留学籍至退役后两年。 

根据《福建工程学院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（修订）》(闽

工院教〔2019〕22号)第九章第四十八条“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

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），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 2年。”

之规定，经学生所在学院、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审核，同意李世强

保留学籍至退役后两年。请相关学院和部门根据规定做好应征入伍

学生的有关工作。 

 

福建工程学院教务处 

2021 年 5 月 31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教育厅学生处、校长办公室、学生工作部、计财处、武装

保卫部、后勤处、团委、图书馆、学生本人。 

福建工程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1日印发 
   


